集体合同审查
流程
	用人单位提交材料；集体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

日内由企业一方将集体合同报送县人社部门审查。



	审查程序（15个工作日完成）：对签订集体合同签订双方的主体资格、协商程序、合同内容进行审查



    未通过的，协商双方         审查通过的，登记、编号，

再次协商重新签订集体        制作《集体合同审查意见

合同送人社部门审查            书》；备案、存档

 

	集体合同审查意见书送达报审单位


一、文件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2、《集体合同规定》
3、《云南省集体合同条例》

4、《昆明市集体协商指引》

二、所需材料

1、用人单位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；

2、双方首席代表签名盖章的《集体合同书》一式三份；
3、用人单位盖章的《集体合同送审表》一式两份；
4、集体协商双方代表证明（身份证复印件、任职文件）；
5、协商双方对协商行为及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性予以保证的承诺书（协商双方代表签字、盖章）；

6、人社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三、办理机关：晋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四、办理科室：劳动关系法规科
四、联系电话：0871—67894696

